
  

 

 

 

 

 

 

 

 

 

 

 

金融法律热点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一 要点 

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外管局”）近期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

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简称“《通知》”），该《通知》

将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起实施。 

《通知》在外汇账户的开立和资金划转、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外国

投资者境内投资实体的投资活动及境内主体的外汇对外支付和境外投资等

方面简化了外汇管制，表明外管局在放松外商直接投资和收购兼并活动的

外汇管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据称，该举措旨在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二 主要内容 

当前体制下，开展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和跨境兼并收购交易，必须向外管局

提交申请文件证明该交易合法、真实，并需取得外管局核准。该核准的流

程通常需要一至五周方可完成。就兼并收购交易而言，外管局的管制极为

严格，目前下列事项均须取得外管局的核准：(a) 为每一个案交易在中国

的银行开立专用外汇账户，通常该账户会对可收取的资金数额设有上限； 

(b) 将外币汇入该账户；以及(c) 将外币资金兑换为当地货币（即人民币）

并支付给境内的卖方。 

《通知》及其所附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规定了以下主要调

整事项： 

1. 账户开立及资金入账 

 取消前期费用外汇账户、外汇资本金账户、资产变现账户、保证金账

户的开户核准，由银行根据外汇局相关业务系统登记信息为开户主体办理

开户手续； 

 取消资产变现账户、境外放款专用账户入账核准，由银行根据外汇局

相关业务系统登记信息为开户主体办理资金入账手续；及 

 取消异地开立外汇资本金账户、资产变现账户的限制。以外商投资企

业为主体设定资本金流入限额，取消外汇资本金账户开户数量的限制，取

消单个外汇资本金账户的流入限额。 

2. 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 

调整后，外国投资者以境内合法所得转增资、再投资的无需外管局核准，

由被投资企业在外管局办理外汇登记后，银行凭外管局信息办理所涉资金

划转，会计师事务所可根据被投资企业相关外汇登记信息为其办理验资询

证手续，具体包括： 

 取消外商投资企业以属于外国投资者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未

分配利润等合法所得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已登记外债（可含利息）转增外商

投资企业注册资本核准；及 

 取消外国投资者以境内利润、股权转让、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

等合法所得再投资核准。 

3. 外国投资者境内实体的投资 

对于在华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

业在境内的再投资企业，一般不再要求其进行外汇登记，并且对该等再投

资企业的投资款划拨和该等再投资企业外汇利润向其母公司的划转不再要

求取得外管局核准。 

4. 外国投资者退出 

取消外管局对购汇及对外支付的核准，改由银行根据外管局业务系统信息

直接办理购汇和支付手续，包括： 

 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所得支付给外国投资者

的购汇及对外支付核准；及 

 取消境内机构或个人购买外商投资企业外方股权时，对外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的购汇及对外支付核准。 

5. 进一步放宽境外放款管理 

《通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汇发[2009] 24 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境内机构对外贷款的管

理，包括： 

 境外放款专用账户开户、资金入账、境内划转和汇出由银行根据外管

局系统办理； 

 扩大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允许境内主体以国内外汇贷款对外放款；以

及 

 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向其境外母公司放款，放款额度不得超过该外国投

资者已分配未汇出利润以及按比例享有的未分配利润之和。 

三 总结 

《通知》取消了部分原需取得外管局核准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并购有关的行

政许可项目，此举在中国政府实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背景下具有

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外国投资者以及与中国相关的直接投资和收购兼并交易的其他各方将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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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办理外汇事宜程序的简化、不确定性的降低以及办理时限的缩短。 

《通知》表明，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兼并收购的外汇管制将仍然主要通过

额度控制（对每项独立的外商直接投资或交易均设有限额）以及一套先进

的、外管局和银行系统相连的登记和报告系统进行。银行将审核交易文件

并通过该系统上报外管局，在完成外汇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预见在

新系统开始运行前会有一段过渡时期，我们将继续关注银行对《通知》的

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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